
 

國立清華大學 100 學年度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紀錄 

時    間：101 年 3 月 5 日（星期一）下午 14：10 

地    點：行政大樓二樓  第 2 會議室 

主    席：陳教務長信文                                     紀錄：蘇郁欣  

出席人員：（以姓氏筆劃排序） 

王家祥委員、吳文騰委員、施純寬委員(請假)、段興宇教授(代理胡啟章委員)、 

張維甫教授(代理耿朝強委員)、呂平江委員(請假)、劉瑞華教授(代理莊慧玲委員)  

、黃坤錦委員、葉廷仁委員、楊叔卿委員(請假)、劉承慧委員、戴念華委員、 

程守慶委員(請假)、謝小芩委員(請假)、蘇宗粲委員(請假)、 

魏揚同學(代理廖偉澤同學)、王柏軒同學 

列席人員：張副教務長祥光、語言中心蘇怡如主任、註冊組許淑美組長、課務組張淑嫺組長 

壹、 主席報告(略) 

貳、 核備事項 

一、確認上次會議紀錄－100 學年度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紀錄（不含議程附件）。－

附件 1 

參、 討論事項 

一、案由：科技管理研究所必修科目異動案。－附件 2（提案單位：註冊組） 
說明：科技管理研究所碩士班原必修課程「技術與創新策略」更名為「創新與技術

策略」。 

決議：通過 (同意 11 票 / 反對 0 票)。  

二、案由：國立清華大學學士班英文領域修習辦法調整案。（提案單位：語言中心） 

決議：修正本案附件「英文」領域課程分級標準，全案表決通過詳如附件 3，並送

100 學年度第 4 次教務會議審議（同意 11 票 / 反對 0 票）。 

肆、散會（15:10） 



國立清華大學 100 學年度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紀錄 

時    間：100 年 11 月 22 日（星期二）中午 12：10 

地    點：行政大樓二樓  第 2 會議室 

主    席：陳教務長信文                                     紀錄：鄭夙芬 

出席人員：（以姓氏筆劃排序） 

王廷基教授(代理王家祥委員)、吳文騰委員、施純寬委員、胡啟章委員、 

耿朝強委員、張袞君教授(代理呂平江委員)、莊慧玲委員、黃坤錦委員、 

葉廷仁委員(請假)、黎正中教授(代理楊叔卿委員)、劉承慧委員、戴念華委員、 

鄭志豪教授(代理程守慶委員)、謝小芩委員(請假)、蘇宗粲委員(請假)、 

廖偉澤同學、王柏軒同學 

列席人員：張副教務長祥光、奈微所賴梅鳳教授、註冊組許淑美組長、課務組張淑嫺組長 

壹、 主席報告 

一、有關教育部來函建議將生命教育課題納入必修課程規劃乙案，將提下次會議討論。 

二、自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開始，課程大綱系統增加核心能力指標選填的功能。此外，

教務處將持續通知開課單位課程委員會協助課程大綱的輸入。 

貳、 核備事項 

一、確認上次會議紀錄－99 學年度第 1~3 次課程委員會議紀錄(不含附件)。－附件 1  

二、各級教學單位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核備案(提案單位:課務組)  

修正事項： 

單位 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科管院 

五、本要點經院課程委員會通

過、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

施行，修正時亦同。 

五、本辦法經院課程委員會通

過、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

施行，修正時亦同。 

文字修正 

EMBA/ 
MBA 

名稱：國立清華大學科技管

理學院 EMBA/MBA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一、本院在職專班專業學位/

學分學程為整合各院、各

系所教學資源、提昇課程

之品質及教學效果，依「

國立清華大學課程委員

會設置辦法」第四條規定

，特設置EMBA/MBA課

名稱：國立清華大學科技管

理學院EMBA/MBA/
網路學分班課程委員

會設置要點 

一、本院在職專班專業學位/

學分學程為整合各院、各

系所教學資源、提昇課程

之品質及教學效果，依「

國立清華大學課程委員

會設置辦法」第四條規定

，特設置 EMBA/MBA/

1.名稱刪除「網

路學分班」字

樣。(因網路

學分班非教

學單位名稱

，其課程的審

議巳明訂於

第三點第四

款。） 

2.依名稱修正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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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 

六、本要點經院課程委員會

通過、校課程委員會核

備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 

網路學分班課程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六、本辦法經院課程委員會

通過、校課程委員會核

備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 

3.文字修正 

國際專
業管理
碩士班 

六、本要點經IMBA執行委

員會通過，送院、校課

程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六、本設置要點經IMBA執

行委員會通過，送院、

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文字修正 

科管所 

六、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

，送院、校課程委員會

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六、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

，送院、校課程委員會

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文字修正 

科法所 

三、本會職掌： 

(二)檢討及研議本所各組之必

、選修科目表。 

(三)規劃本所支援校、院之各

項課程。 

 

六、本要點由所務會議通過，

經院、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建議職責明定「定期檢討修正

課程大綱」 

三、本會職掌： 

(二)檢討及研議本所甲組及乙

組之必、選修科目表。 

(三)規劃本所支援校、院之各

項課程，如：法律學分學

程等。 

六、本辦法由所務會議通過，

經院、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文字修正。 

2.刪除「如：法

律學分學程

等」字樣。 

3.建議職責明

定「定期檢討

修正課程大

綱」 

(後記：會後科法

所表示原有職掌

巳涵蓋課綱修正

，也會依學校規

定辦理，故毋需

再定。) 

體育室 
六、本要點經室務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五、本委員會經室務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文字修正 

學科所 

三、本委員會之職權為處理

本所下列事項： 

(二)定期檢討修正本所課程

大綱，確定各課程開課

主旨是否符合本所目標

、學生需求及學生核心

能力指標。 

三、本委員會之職權為處理

本所下列事項： 

(二)確定各課程開課主旨是

否符合本所目標、學生

需求及學生核心能力指

標。 

將「定期檢討修

正課程大綱」列

入課委會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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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電資院暨
所屬系級
教學單位 

依課務組修正建議辦理   

決議：修正後通過（同意 13 票 / 反對 0 票），並統一各級教學單位課程委員會設置要

點版面格式及字體大小－詳附件 2。 

參、 討論事項 

一、案由：奈微米機電元件與系統全英語學分學程申請案。－附件 3（提案單位：奈微所） 

說明：召集人奈微所賴梅鳳教授報告(略)。 

決議：通過 (同意 14 票 / 反對 0 票)，自 100 學年度成立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二、案由：化學系博士班必修科目異動案。－附件 4 (提案單位:註冊組)  

說明：化學系博士班原必修課程「書報討論」為 3 學期課程，因書報討論第 3 學期實

際為擔任實驗助教工作，為避免混淆不清情形不斷發生，故必修課程新增「化

學教學實習」，並刪除 1 學期「書報討論」。 

決議：通過（同意 15 票 / 反對 0 票），並適用 100 學年度起（含）入學之博士班學生。 

三、案由：各學士班必修科目課程，如上課時間異動或減少開課班數時，須經教務會議

通過後施行。（提案單位：工學院學士班） 

說明：1.鑑於各院學士班學生修習各學系第二專長必修課程時，較一般學生相對困

難（衝堂機會高），為利於院學士班學生修課規劃，建議各學系學士班必

修科目異動開課時間與減少班數，須經教務會議通過。 

2.依 87 學年度第 1 次教務會議決議，學士班必修科目上課時間四年固定化

，上課時間如有異動，須提教務會議核備。 

主席補充說明：各學士班必修課『減班』之定義--同一科目開設 2 班以上（須為不

同時段）減少開班數才視為減班，且無論減班或增班，均須有 1 班

（即 01 組）固定時段不得異動，如要異動，須經教務會議通過。 

決議：通過，依主席補充說明辦理並送教務會議（同意 14 票 / 反對 0 票）。 

肆、臨時動議： 

    本校同步遠距課程推行效果不彰，通識中心擬於 101 學年度上學期規劃開授非同步遠

距教學課程，除網路教學課程由學生自行上網學習外，亦安排面授時段，增加師生互

動。（通識中心黎正中主任） 

主席裁示：本案請課務組提供開授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之相關規定或辦法於下次會議

討論。 

伍、散會（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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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英文領域修習辦法調整（草案） 

 
提案：自 102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學士班學生，一般生英文領域課程學分調整為 6

學分。所有學士班學生均應通過本校訂定之英語能力檢定考試之畢業門檻，未通

過者須於畢業前修習「指定英文」(暫訂課名) 2 學分及格，始得畢業。 

說明：  

一、適用於 102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學士班學生。 

二、新制「英文」領域課程規劃仍採分級教學，一般生修習 6 學分（「英文一」、「英

文二」、「英文三：閱讀」或「英文三：聽講」），進階生 4 學分（「進階英文：

聽講」、「進階英文：閱讀與討論」）。符合免修資格之學生得免修「英文」領

域，但不給予學分。免修資格及分級標準如附件一。 

三、本校訂定之英語能力檢定考試畢業門檻如附件二。 

 

附件一 

●「英文」領域課程分級標準 

一般學生 必修語言中心開設之「英文一」、「英文二」、「英

文三：閱讀」或「英文三：聽講」（共 6 學分） 

以甄選入學者，學科能力測驗

「英文」成績達 15級分學生 

必修不同類別「進階英文」共 4 學分（畢業前修齊

即可），唯須於畢業前自行選修 4 學分（任何課程

皆可）來補足畢業總學分數之要求 考試入學分發者，指定科目「英

文」成績在全校前 10%學生(100

學年度為 89 分) 
外語系學生 不適用免修標準，不論入學成績為何，皆必修外語

系開設之英文一、二(共 6 學分) 
轉學生 不論先前甄選入學或考試入學分發成績為何，一律

修習英文一、二、三 

 



● 免修英文領域標準： 

學生若合於下列標準，經向語言中心申請通過後，得免修英文一、二、三及進階英文，

但不給予學分；須於畢業前自行選修 6 學分（任何課程皆可）來補足畢業總學分數之

要求。 
一、通過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中高級初試、複試 
二、托福考試成績 550 分（含）以上、電腦化托福 (CBT) 成績 213 分（含）以上、

新網路化托福 (iBT) 成績 79 分（含）以上 
三、雅思國際英語測試 (IELTS) 6 級（含）以上 
四、外語能力測試 (FLPT) 之英語測驗筆試各分項成績 70 分（含）以上 
五、外國學生、僑生、保送生、駐外人員子女，持高中成績單正本(英文科成績總平

均至少 B+以上)及其他相關英文程度證明至語言中心申請，個案審理通過者。 

 
 
 
 

附件二 

本校英語能力檢定考試畢業門檻 

一、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中高級初試通過 
二、托福考試成績 525 分（含）以上 
三、電腦化托福 (CBT) 成績 197 分（含）以上 
四、新網路化托福 (iBT) 成績 71 分（含）以上 
五、雅思國際英語測試 (IELTS) 5.5 級（含）以上 
六、多益測驗 (TOEIC) 成績 650 分（含）以上 
七、外語能力測試 (FLPT) 之英語測驗筆試成績 195 分（含）以上 
 

http://curricul.web.nthu.edu.tw/files/13-1073-11135.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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